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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填报2009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监理年报的通知  

 

  各项目承担单位： 

  根据科学技术部、财政部关于印发《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要

求，从2010年1月1日起，开始填报2009年度创新基金项目《监理信息调查表》（年报）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 

  一、请严格按照2009年新颁布的《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监督管理和验收工作规范》

的要求，认真及时地开展2009年度《监理信息调查表》（年报）的填报工作。2009年度须填报《监理

信息调查表》（年报）的承担单位为：已经立项并签订合同，且尚未验收的创新基金项目的单位

（2009年度监理年报项目清单请见附件）。 

  二、2009年度监理工作仍将通过创新基金网络系统进行，请各单位以各自用户名、密码登录创新

基金网站进行填报。 

  三、监理信息调查表的填报要求:企业需上报以下材料：《监理信息调查表》年报；企业年度资产

负债表和损益表；地方拨款、股东追加资金、其他渠道融资等资金落实证明材料；仪器设备购置、工

程结算等资金支出凭证；2009年度期间取得的、证明基金项目阶段进展情况的有效证明，如：检测报

告、用户意见、鉴定证书、行业许可证、政府机构批文、样机（品）照片等；2009年度基金项目累计

销售收入60%的销售合同或销售发票（项目产品未进入市场的除外）。 

  四、各项目承担单位要在2010年1月1日—1月31日期间完成《监理信息调查表》填报，并在1月31

日前将监理信息调查表及相关附件材料盖章后递交到服务机构，逾期不再受理。 

  附件： 2009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监理年报项目清单 

  服务机构联系人：深圳市科技中介同业公会  郑先生 83213382 

  深圳市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 冼先生 83699826 

  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 

  二○一○年一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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